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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路机车、车辆用车轴

1 主.内容与适用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机车、车辆用车轴的技术要求，检验方法和验收规则等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规格的铁路机车、车辆用车轴。包括:客车、货车、内燃机车、电动机车、煤

水车及油罐车等用的火车轴。

2 引用标准

    GB 223.1-223. 7 钢铁及合金分析方法

    GB 228 金属拉伸试验法

    GB 5068 铁路机车、车辆用车轴钢坯

    GB 10561钢中非金属夹杂物显微评定方法

    GB 6394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

    YB 3220.13锻件机械加工余量与公差

3 技术要求

I， 车轴材料采用轧制钢坯是由平炉、电炉或氧气碱性转炉冶炼的镇静碳素钢。

3.2 化学成分

3.2.1 车轴钢的化学成分符合表1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

代 号

化 学 成 分，%

C Mn Si

P S Cr Ni Cu

不大于

LZ 0. 37- 0. 45 0.50̂ -0.80 0.15- 0.35 0.04 0.045 0.30 0.30 0.25

1Z 0.40- 0-48 0.55 ,0.55-0-85 0.15̂ -0.35 0.04 0.045 0. 30 0.30 0.25

3.2.2 钢坯或复验钢坯的化学成分与表1比较允许有表2规定的偏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2 钢坯化学成分允许偏差

元 素

偏 差 +0.03-0.02 +0.-0.;: +0. 06 + 0.005 +0.005

3.3 低倍组织

3.3.1 钢坯的横向酸浸低倍试片上不得有肉眼可见的残余缩孔，白点、分层、裂纹和金属异物和夹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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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下夹杂和皮下气泡深度不得超过表3的规定。

表 3

钢坯截面尺寸{196 X 196}220X220}24OX 240}250X 250}280 X 280}300 X 300!320 X 320}350 X 350
m - X m m

皮下夹杂和皮下

气泡深度，mm

3.3.2 酸洗低倍组织级别应符合表4规定。

表 4

钢 坯 尺 寸

    n、n】Xnl们1

一般疏松 中心疏松 方形偏析 点状偏析

级别不大于

提250 X 250 2.5 2.5 2.5 2.0

>250 X 250 3.0 3.0 3.0 2.5

3.3.3 硫印:所作硫印缺陷分别与附录A中硫印图片缺陷标准对照，不超过标准为合格，超出标准为

不合格。

3.4 车轴的锻比:采用弧形砧锻造，锻比1.4;采用平砧锻造，锻比1.60

3.5 锻造车轴不得有裂纹、折叠、烧伤和残缩等缺陷。

3.6 锻件加工余量应符合YB 3220. 13的规定。

I了 力学性能应符合表5的规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5

代 号
抗拉强度外

  N/mm0

屈服强度几

  N/mm0

伸长率J

    环

冲击功A,,

    J

冷 弯
3个试祥平均值 个别试样最小值

不 小 于

LZ

)549-569
不低于实测

的50%an

22 47 31

      1800

21 39 28>569-598

20 31 23> 598

JZ

》569-588
不低于实测的

    50%.%

21 39 28

20 31 23>588-618

19 28 23>618

3.8 金相组织

3.8.1 晶粒度:按GB 6394的规定。符合6-8级。

3.8.2 氧化物夹杂:按GB 10561中的规定(3级。

3.8.3 硫化物夹杂:按GB 10561中的规定<3级。

3.9 探伤

    超声波探伤和磁粉探伤见附录B,

3.10落锤试验:车轴需承受1 oookg的锤头五次冲击而不破裂。落下的高度按表6中规定的高度选
择。打完第一和第三锤后。车轴翻转180。再打，试验后把车轴从中间断开，断口不能出现缩孔和有害

缺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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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 落锤试验项目表

轴中间部分直径，mm 打击次数 落下高度.m 接点与支点的距离.m

95以下 5 4.5 0.9

95̂ -102 5 5.0 0.9

102-108 5 5. 5 1. 1

108- 114 5 6.0 1. 1

114- 121 5 6.5 1. 1

121̂ 127 5 7.5 1. 1

127̂ -133 5 7,5 1.2

133̂ 140 5 8.5 1.2

140̂ -148 5 B. 5 1.4

148̂ -155 5 10.0 1.4

155以上 5 10.5 1.5

3.11 切削加工

3.11.1粗加工状态交货的车轴
3.11.1， 粗加工尺寸按图样要求的公差上限加工，以备清除磁粉探伤发现的发纹留有加工余量。

3.11.1.2 粗加工部分 (轴颈、轮座及防尘座处)的磕痕及接刀痕迹，如果在精加工时能被清除，则

允许存在。轴腰部分不允许有磕碰和接刀痕迹。

I们.1.3 公差尺寸和表面粗糙度按图样要求进行加工。

3.11.1.4 中心孔的要求按GB 145的规定进行加工。

3.11.1.5 字头要清晰端正，准确、完整。

I们.2 精加工状态交货的车轴:要求与3.11.1.3, 3.11-1.4及3.11-1.5条相同，所有加工表面不

得有碰痕和接刀痕迹。

4.1

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

  钢坯化学成分和低倍检验的验证取样
供应的车轴钢坯，在每一炉罐号A段钢坯上靠冒口端取低倍白点试片与化验试片各一个。低倍

41.1白点试片需检验偏析、疏松、白点、与硫印。冷切试片厚度为35-40mm,热切试片为60̂-80mm,
4.1.2 低倍白点试片应在钢坯端部甩掉一个边长的料头下取，见图1,

化学试片 低倍试片 甩掉部分

图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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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.3 化学成分检验试片，在图1的位置取一片厚为40-50mm试片，送化验室分析C, Mn, Si, P,

S五种元素。在试样的边部和中心分别取样化验，取平均值为化验结果。

4.1.4 低倍组织和化学成分如不合格，可以按上述规定进行复验一次。复验钢坏应在同炉罐号的另一

根钢坯和原检验相邻部分取片，二个试样其中有一个不合格，则该炉罐号的料不允许锻车轴。

4.2 机械性能检验规则

4.2.1 同一炉罐号，同一热处理炉号为一批，每一批车轴做一组机械性能检验。

4.2.2 机械性能试片需在轴头上，在半径1/2处取二个拉伸二个冲击试样。

4.2.3 机械性能和金相检验不合格时，该车轴应全部重新进行热处理，再进行送检，但每批车轴热处

理的总次数不得超过三次 (热处理次数指正火加回火的次数，辅助回火次数不计算在内)。

4-2.4 冷弯试验按合同要求。

4.3 金相组织检验样块可以利用冲击试样。

4.4 落锤试验按合同要求。

4.5 粗加工状态交货的车轴，按合同要求。

5 标志、包装及证明书

5.1 标志

5.1.1 毛坯状态交货的车轴，每根毛坯轴应在热状态下，在一端的轮座部位打上规定的标记，标记字

体高不小于14mm，字深约3mm，标记内容和顺序分两行排列如下见图2:
    a. 制造厂代号;

    b.车轴炉罐号;

    。 车轴制造年月，月份用罗马字代表，年度是最后两个数字;

车轴的顺序号;

每根毛坯的一端面上打上工作号。

厂号 熔炼号

xxxx一 xxxx找减人

M88- 0001

创造年月 顺序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2

5.1.2 粗加工状态和精加工状态的应按下列要求打字头:

    a. 各型车轴两端面上根据顶针孔中心各刻划一基准圆，圆的直径d分别为B型轴110mm, C型

轴130mm, D型轴140mm, E型轴150mm，非标准车轴标志按合同要求执行。在各基准圆内应再刻

划十字线，等分轴端面为四部分，刻线的线宽为。.5mm，深为。.5mm,

    b. 粗加工或精加工车轴按下述规定将标记钢字按图3上的布置打在任何一端头端面的基准圆内

任何一个四分之一扇形内，其余七个扇形均保持空白。

    上述各项标记字体高度为9mm，但炉罐号码字体高度规定为5mm,“左”字体高6mm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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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

5.1.3

5.1.3.1

5.1.3.2

顺序号的编制方法
  出口车轴按图样号(或工作号)分别编号。从1号开始，编到该批的订货数量为止。
国内车轴按生产车轴的数it连续编大号，中间木a号。如在中途报废，复造的车轴为该号递

补。大号一年一换。第二年从头编起。

5.2 包装

5.2.1 毛坯状态交货的车轴裸装交货。

5.2-2粗加工状态或精加工状态交货的车轴按合同却定的要求进行包装。
5.3 产品合格证

    a. 制造厂名称;

    b·交货日期及订货号;
    c. 炉罐号;

    d. 钢的化学成分;

    e. 本标准规定的各项试验结果;

    f. 车轴尺寸、数量、重量;

    9 技术标准代号.

    h· 顺序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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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Al-3

A2 图片A2与低倍试样的比例为1-2，见图A2,

图 A2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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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A2-2

图 A2-3

A3 图片A3与低倍试样的比例为1:2，见图A3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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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A3-1

图 A3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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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A3-3

      附 录 n

超声波探伤和磁粉探伤

      (补充件)

超声波探伤

-1 本规范适用于新货车轴的超声波探伤，其目的是对车轴的质量进行评定。

月
.
1

目
.
es

B

B

鉴定端面至端面超声波贯透性;

鉴定车轴内部有无危及使用有害弊病。
协

卜

B1. 2

82

超声波探伤前车轴的两端端面应加工

超探方法

，表面粗糙度不低于61}.

    本规范使用纵波、单探头、反射脉冲，自车轴两端分别在顶针孔的周围顺车轴纵轴进行贯通性探

伤检验，应探测全部端面，以鉴定车轴的贯通性，见图Bl和B2.

B2. 1 超探要求
B2. 1. 1 仪器:超声波探伤仪如能按B2的要求产生饱和底波的，可以使用。

B2.1. 2探头与频率:探头频率2.25H:或2. 5Hz，直径20mm或30mm.

B2.，.3 标准试样
    应用比较性的试样(如下图样B3)，试样的成分同本标准的要求相同。晶粒度为6级并不得有内部

缺陷。人工弊病的平底孔和试样尺寸详见图B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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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Bl 无疵病

伤波

  JI 几房
花一一州叹
费彼

图B2 有疵病

江 是

专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B3 人工弊病的平底孔和试样

B2.，4 起始灵敏度
    将探头置于标准顶针孔旁，调整仪器使l Omm人工平底孔的反射波高于底波反射波波高的80%.

B3 超声波探伤质f标准

B3. 1 用B2.1.4项所规定的灵敏度，如果底波的反射波高度小于全反射波高度的50%时，则此轴应

进行重新处理 (正火或回火)。
B3. 2 超探中，如发现伤波，高度达到人工平底孔波原始灵敏度的50%时，则此轴为不合格品。

B4 磁粉检验

B4.1 磁化工作:用轴向通电法。磁化电流应为1 800A,磁化时间3s，每次探测通电两次 (1. 5s X

2)e

B4. 2 磁粉:黑色或荧光粉，筛号200̂-300号，含量7-1 Og/L(黑)或0. 5-2. Og/L(荧光)所用煤

油应为无色的。

B4. 3 应用AI-15/100或AI-30/100试片，参照JISG 0565-1982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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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5 磁粉探伤标准

B5.1 如疵病的轴线与车轴的轴线交角大于450时为不合格。

B5.2  6mm以上的发纹总长度大于25mm时，此车轴为不合格。

B5. 3 圆弧处长度应小于5mm，且长度为1-5mm的应少于三处。

B5.4 轴颈、防尘座及轮座处发纹长度最长l Omm，长度长于lmm的发纹在每3 844mm0 (62mmX

62mm)面积内不得多于10条，计算面积时长边应小于152mm,

B5. 5 在轮座内侧的轴身上，发纹最长不得超过l Omm。在20mm X 20mm的面积内，长度在lmm以

上的发纹最多15条。

轮座上距轴身l Omm处如发纹长度大于5mm为不合格。

磁探后进行消磁，消磁后的残磁应小于5G,
修招:如果车轴上的发纹长度超过第B5的规定时，可再机械加工，但切削量不得超过规定的限

BS

助

助
度
粗加工状态的车轴，加工余量的80%，例如加工余量为2mm，修正深度最大为1. 6mm.

精加工状态的车轴，根据具体情况决定。

附加说明:

本标准由冶金工业部机动司提出。

本标准由冶金工业部北京冶金设备研究所归口。

本标准由鞍钢机械制造公司技术标准化委员会起草。

本标准起草人张长林等。


